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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教发〔2022〕33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科实习（实训）

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

改革总体方案》，加强我校本科实习（实训）工作管理，完善实

习（实训）考核办法，确保学生足额、真实参加实习（实训），

根据《青岛农业大学本科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，就进一步加强和

规范本科实习（实训）考核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考核目的

坚持以学习成效为导向，结合专业特点和实习（实训）内容

制定科学严谨的实习（实训）考核实施办法及考核评价标准；重

点考核学生的实践能力、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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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考核的检测、诊断、导向、评价、反馈功能，将形成性

评价贯穿在实习（实训）始终。

二、强化过程考核

1.开展多阶段、多频次的过程性考核，教师可采用数据调研、

实习心得、交流活动、成果展示等方式进行考核，要求学生认真

记载周（日）志，并记录考核信息，强化实习（实训）工作成效。

2.明确过程性考核的评价标准与要求，加大过程性成绩占

比，原则上过程性成绩权重不低于总成绩的 50%。

3.推进师生利用实习实践信息平台辅助开展考核，教师要掌

握学生实习（实训）动态，批阅学生周（日）志，做好学生学习

过程记录，保存过程性考核资料。

4.学院要做好过程性考核管理和质量监控工作，将实习（实

训）过程性考核记录和评价依据纳入学院教学检查内容，确保过

程性考核实施效果。

三、创新考核评价

1.开展多样化考核评价，根据实习（实训）特点确定具体考

核方式，可采用考试与考查两种方式。考试包括笔试、口试、实

际操作等方式；考查包括实习报告、课程论文、调研（调查）报

告、设计创作、答辩等方式。

2.开展多元化考核评价，组织实施教师评价、学生自评、学

生互评“三位一体”的考核评价体系,客观、全面、准确地考核

学生实习（实训）情况，综合评定实习（实训）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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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开展社会性考核评价，通过校企、校所、校地“合作办学、

合作育人、合作科研、合作推广、合作就业、合作发展”，共同

开展实习（实训）考核评价。

2022 年 12 月 7 日

青岛农业大学教务处 2022 年 12 月 7日印


